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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站首頁整合單一窗口臨櫃叫號進度，民眾同步
掌控免等待

本署 108 年度恰逢國有基地續租大換約，為避免案件遽增致承租人臨櫃辦
理等候過久，本署中區分署特將臨櫃叫號機區分為「一般案件」及「續租
換約快速窗口」兩類。民眾臨櫃辦理時可依申辦業務屬性自行或由諮詢專
員引導抽取號碼牌等候，確實有效分流等候人數，減少民眾等候時間，並
加速申辦案件速度。

同時為使民眾即時掌握中區分署單一窗口等候人數，以利估計到場時間，
並結合網站首頁同步顯示現場等候人數。民眾可使用電腦或行動裝置查詢
中區分署網站，透過網站同步資訊，清楚掌握一般案件及續租換約快速窗
口等候人數，創造機關效率高且民眾免等待雙贏局面。

本署經管國有出租造林地同意承租人申請從事林
下經濟經營使用，提升營林效益，林農笑呵呵

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下稱農委會）推動適地發展林下經濟政策，本署
經管國有出租造林地自 108 年 9 月 18 日起，得同意承租人依「林下經濟
經營使用審查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向土地所在地管轄之農委會林務局林區管
理處（下稱林管處）申請從事林下經濟經營使用，承租人除以林業經營方
式造林使用，得經營農委會核准之森林副產物（段木香菇與木耳、臺灣金
線連、森林蜂產品），提升營林效益，林農樂開懷。

太陽光電正夯！第二批標租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
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順利標脫

配合推動太陽光電政策，財政部 108 年 4 月 25 日訂定標租國有非公用土
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作業規定，繼本署同年 6 月 18 日首批標脫
臺南市、高雄市 2 宗國有土地後，再於同年 10 月 22 日順利標脫第 2 批臺
中市、嘉義縣 2 宗國有土地，將持續篩選適宜之國有土地辦理太陽光電標
租。

公產管理用點心，資產活化變成金

財政部為掌握機關經管國有財產管理使用情形並督促活化運用，每年訂定
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計畫、辦理實地訪查，及時宣導新（修）訂法
規，積極輔導機關完備管理工作，訪查結束後作成訪查紀錄及彙整通案情
形，函行各機關參考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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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令宣導

國有基地定期續租換約 天然災害國產救助措施 登革熱防治 標租光電

法令宣導

修正「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」

就國產署或所屬分署擔任遺產管理人案件，聲請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
之請求基準由遺產總值 1 ％ 調整為 1.5 ％，合理反映代管遺產作業及人力
成本，增加律師、地政士等專業人士擔任遺產管理人意願，可望減少法院
指定國產署擔任遺產管理人案件數。

修正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」

修正後訂約權利金底價計算基準與逕予出租年租金之計收基準一致，避免
民眾混淆，且與現行計算基準相較確有調降，提升民眾投標意願，促進活
化利用國有土地，減輕標租機關管理負擔；修正後將檢測土壤報告之檢附
時點提前於決標日之次日起 3 個月內，或出具願負土壤污染改善整治等責
任之切結書，始由得標人繳納訂約權利金、履約保證金，並與標租機關簽
訂租約，以利日後責任歸屬，避免履約爭議，預估受惠對象為有標租國有
非公用不動產意願之民眾。

修正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」

配合內政部推動廢止核發印鑑證明政策，刪除本作業程序內申請書等文件
需蓋用印鑑章及檢附印鑑證明之規定，並配合修訂得由立書人親自到場驗
證、委託他人代理、經依法公證或認證，或由地政士依地政士法規定辦理
簽證等多元認證方式；申購之不動產於申購人繳清價款後，買賣契約成立
，標的物之稅賦宜按日分算，自繳清價款次日起由承購人負擔，減輕申購
人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地價稅、房屋稅、工程受益費等賦稅負擔，預
估受惠對象為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人。

招標訊息

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 中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 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

標售訊息

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 中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 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

標租訊息

北區分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區分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區分署

招標設定地上權


